
[image: image1]昆明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办单
昆环督转〔2018〕041号
牵头承办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督察（配合）单位：市滇管局、市水务局、市住建局

转办内容：见附件
工作要求：
一是请牵头承办单位按照昆明市交办件办理工作要求，迅速制定整改方案，抓好整改落实，并在办结后次日12点前对外公开办理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请督察（配合）单位做好交办问题的督察、指导、配合工作，要确保案件办理工作按时按质完成。
三是请各单位接到转办单后，及时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交办的投诉问题进行对比，如是重复举报问题，请将2016 年的举报办理情况报告扫描后和本次签收回执单加盖单位公章于6月9日14：00前报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是签收回执单需单位负责人签字。无重复也要报签收回执单。在签收回执单须注明“X编号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XX件重复”或注明“此件与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均不重复”。
四是请各单位于6月10日16时前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案件办理情况表》(附件1)，6月13日12时前报办理情况报告（须提供相关支撑台账）和附件1（均加盖单位公章）。
五是所报送的相关材料为彩色扫描件或是不可编辑的加盖电子公章的电子版。
联系人及电话：殷兵63960668
传真：0871－64144979   QQ：73453451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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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9日
交办人：高志刚
接收人：                          收件单位（印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转办的举报材料（督转39号）

	序号
	受理编号
	举报地点
	举报主要内容
	责任
单位
	配合
单位
	重点关注

	1
	D530000201806080037
	云南省昆明市市辖区
	昆明市很多小区建有中水处理站，没有在用，小区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后排入滇池，（跟投诉人再次强调要对投诉的信息真实性负责，投诉人自行挂断电话）
	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市滇管局、市水务局、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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